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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旨：台北海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促進學生應用 

專業知能，整合設計與實務能力，學習良好之工作態度與尊重團隊之精神，訂定

台北海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畢業專題製作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專題主題：由應屆畢業專題製作學生徵選決定該年度畢業專題製作主題，並

由學生籌組形象組，進行該屆主視覺設計，遴選方式由各組提報競賽產生。 

三、專題指導： 

（一）學生選擇指導老師（包含主指導老師與副指導老師），須簽署畢業專題製

作指導老師同意書。 

（二）各年度畢業專題總召集老師由該屆班導師兼任之，畢業專題製作授課方式

採以各組個別指導為原則，並由總召集老師訂定進度審查時程。 

（三）本系所有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畢業專題製作指導老師，每位主要指導老

師以指導三組學生為上限。如遇特殊情事，由本系系務會議決議。 

四、專題分組： 

（一）應屆畢業專題製作學生須自行籌組，採分組方式進行，每組人數以2至3

人為原則，可跨班合組團隊，若學生欲更換組別，須填具畢業專題製作更換組別

申請書，未經核准不得任意變更組別。 

（二）各組必須遴選出組長1名，負責畢業專題製作之時程管理及與聯繫事宜。

如有成員人數不符合規定之小組，則須經總召集老師同意後提出申請，始得進行

畢業專題製作。 

（三）因身心狀況特殊而無法順利進行畢業專題製作之學生，經由本系系務會議

決議得以專案處理。 

五、專題領域：凡與本系教育目標相關之研究領域，均可納入畢業專題製作。 

六、審查機制： 

（一）每學期中由總召集老師進行各組進度審查。 

（二）每學期末得邀請設計相關領域專家及系上專任老師擔任審查委員進行審

查。 

七、成果展覽：畢業專題製作成果須於校內外公開展出，各組共同辦理參加校內



展1場、校外展1至2場。 

八、籌備基金： 

（一）每位學生須繳交畢業專題製作籌備基金新臺幣15,000元整，視當年畢業專

題製作人數及場地等情況，籌備基金至多增至25,000元整。於三年級上學期、三

年級下學期、四年級上學期分三階段繳交。由各班總務股長先行代收款項，再匯

入畢業專題製作籌備會專款帳戶收存。 

（二）籌備基金由畢業專題製作籌備會管理與動支運用，由總召集老師進行查核

與監督，畢業專題製作籌備會定期公開支出明細備查。 

（三）籌備基金於畢業專題製作成果展結束後結算，應詳列經費明細表並於活動

結束後將收支情形公佈，費用多退少補。 

（四）畢業專專題製作學生總成績未達及格標準或於學期中無故退出者，除有不

可抗力之因素，否則不予退費處理。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應提本系系務會議討論審議。 

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